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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1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《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（（淄高新）安监罚[2017]S001-1）；2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个人）（（淄高新）安监罚[2017]S001-3）。 

收到日期：2017 年 5 月 12 日 

生效日期：2017 年 5 月 12 日 

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1、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；2、徐军，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。 

 

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： 

1、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认定公司未落实安

全管理主体责任，未与外来施工队伍签订安全协议；未将施工单位

纳入本单位安全管理；对外来施工队伍的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，安

全检查不到位；未执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，未办理有限空间作

业票证且监护措施不到位，导致发生死亡 2 人（其中 1 人为公司员

工）的生产安全事故。 

 

2、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认定徐军作为公司

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，未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，未履行建设工程

管理责任，未督促人员落实安全管理责任，导致发生死亡 2 人（其

中 1 人为公司员工）的生产安全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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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涉嫌违规事实： 

2016 年 12 月 20 日，公司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，导致 2 人死亡，其中 1 人为

公司员工。 

 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 

1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对公司处以人民币三十万元罚款的行政

处罚。 
2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九十二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对徐军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的行

政处罚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上述事项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，公司将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，在生产、

经营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对安全生产的控制和监督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切实

履行安全生产责任，杜绝类似事项的再次发生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公司、法定代表人徐军先生已于 2017 年 5 月缴纳了罚款。罚款占公司营业收入

比重较小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（三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： 

□是 □否 √不适用  

 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（一）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

公司将认真吸取本次教训，学习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完善各项

内部控制制度，杜绝类似事故的再 次发生。 本次处罚将促使公司更规范治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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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排除事故隐患，有利于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，更有效规范治理。 

 

（二）整改情况 

公司已组织管理层和员工加强学习相关法律法规，健全规章制度，通过培训

等方式提高公司安全意识。加强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管理与监督，坚决杜绝类

似事件的再次发生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（（淄高新）安监罚[2017]S001-1） 

（三）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个

人）（（淄高新）安监罚[2017]S001-3） 

 

 

 

 

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8 年 7 月 17 日  


